
身心障礙照顧者津貼 

申請條件 

一、被照顧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經本局或受委託單位派員評估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達中度需求

強度者（參照身心障礙者居家照顧費用補助之需求強度及認

定基準表）；另失智症者，請檢附醫院開立之臨床失智症評估

量表（CDR）。 

（二）年滿 2歲未滿 65歲且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者。 

（三）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者。 

（四）未領有政府居家照顧服務補助、身障者家屬自助團體居家服

務補助、重病住院看護補助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者。 

（五）未入住安養或養護機構、護理之家、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含日

間、夜間及全日型機構)、醫療機構設置之呼吸照護病房等照

護機構。 

（六）未就學者，唯如其就學時需照顧者陪伴、協助如廁、進食，

經評估專案核定。 

（七）未僱用看護（傭）或外籍監護工者。 

（八）未達中度需求強度但經本局或受委託單位評估確實需由他人

照顧日常生活且領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者。 

二、照顧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與被照顧者設籍同一戶並同住且實際居住於本市。 

（二）未從事全時工作，且每日工作時數不超過 4小時。 

（三）除夜間睡眠時間外，陪同被照顧者達 8小時以上。 

（四）年滿 16歲，未滿 65歲，且無下列情事之一者： 

(1)25歲以下仍在國內就讀空中大學、高級中等以上進修學校、

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教學以外之學

校，致不能工作。 

(2)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 

(3)罹患嚴重傷、病，必須 3 個月以上之治療或療養致不能工作。 



(4)婦女懷胎 6個月以上至分娩後 2個月內，致不能工作。 

(5)受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者。 

(6)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五）與被照顧者之關係應屬下列之一： 

(1)為申領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應計之家庭人口。 

(2)其父母、子女、配偶、媳婦或女婿。 

(3)經訪視調查上開親屬已過世或因疾病及其他因素(不包含工

作)而無法擔任照顧者，得以由二親等以內之直系血親或旁系

血親為照顧者。 

三、每位照顧者以請領一位身心障礙照顧者津貼為限，且不得同時

領取其他照顧津貼。 

應備文件 

一、申請調查表。 

二、切結書。 

三、照顧者及被照顧者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被照顧者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五、照顧者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六、照顧者及被照顧者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 

七、其他必要之相關文件（如委託書）。 

發放金額 

一、審核通過後，自申請日次月起核給照顧者每月 3,000元。 

二、津貼於年度預算額度內採總量控管。 

辦理單位 

辦理單位(區公所收件函轉社會局審核)  

高雄市仁武區公所社會課 07-3727900 分機 112 


